附件9

招引高校毕业生“510+行动计划”高校人才
工作联络站年度绩效奖励操作办法

一、申请对象及条件
在大中专院校设立的“高校人才工作联络站”，按年度绩效评定为合格、良好、优秀档次，分别给予1万元、3万元、5万元奖励，特别优秀的给予10万元奖励。 
二、条件审核标准
（一）联络站要求。之前年度设立的“高校人才工作联络站”。
（二）工作要求。向学生推送温州人才政策，协助开展招才引智、实习活动等人才服务工作。成效由引才奖励负责单位认定。
三、申领流程
市本级受理市本级设立的高校人才工作联络站，各县（市、区）受理本辖区设立的高校人才工作联络站。具体流程如下：
（一）单位申报。单位登录使用浙江政务网账号。通过PC端登录“温州人才之家”（网址https://reward.wenzhou.gov.cn/wzrc/），或手机端搜索“温州人才”微信公众号-点击“人才云”，按照提示填报。所有非系统自动读取的上传材料均需单位作真实性校核并盖单位公章。
个别申请无法第一时间通过系统申报的，通过线下向审核部门申报。
（二）资格审核。市县两级对应审核部门登录“惠企政策直通车在线兑现与监管系统”（需政务外网环境，网址由市委人才办发送），查核申请件，查核以下内容：1.提供的材料是否完整；2.填写的信息是否一致；3.上传的材料是否有单位盖章。对申报单位填报错误的办件，应予以作废处理，要求其重新填报。市本级由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发展服务中心负责审核。各县（市、区）由引才奖励负责单位负责审核。
（三）发放补贴。2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拨付。奖励坚持不重复原则。

附件：9-1．高校人才工作联络站年度绩效奖励负责单位与咨询电话






附件9-1

高校人才工作联络站年度绩效奖励
负责单位与咨询电话

	所属区域
	负责单位
	咨询电话

	市本级
	市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0577-88302700

	鹿城区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
	0577-88990833

	龙湾区
	区人力社保局就业创业和人才开发科
	0577-86966758

	瓯海区
	区人力资源综合服务中心
	0577-88533295

	洞头区
	区人才管理服务中心
	0577-63486985

	乐清市
	市人才管理服务中心
	0577-62522521

	瑞安市
	市人才交流和市场服务中心
	0577-66809101

	永嘉县
	县人力社保局人才服务中心
	0577-67951861

	文成县
	县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0577-67862250

	平阳县
	县人才市场管理中心
	0577-63188355

	泰顺县
	县人才管理服务中心
	0577-67588779

	苍南县
	县人才开发和就业服务中心
	0577-68680318

	龙港市
	市社会事业局
	0577-59911606

	瓯江口产业集聚区
	管委会组宣部人社科
	0577-88078137

	浙南产业集聚区
	区组宣部人才处
	0577-8652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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